
男子组织 80多位老人领“扶贫资金”？警方：网络洗钱！律师：老人应这样

自证 

 

据北京日报 5月 7日消息，近日，北京房山警方破获一起利用老年人实施网

络洗钱的案件。3 月 11 日，警方接群众举报，在长阳镇中央城小区某单元房内

有多人聚集，疑似从事违法活动，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在房内查获 30 余名老人

聚集操作手机，在众多老人中还发现一名男子刘某指导老人操作手机。 

经警方查实，刘某通过网络发布"免费领取 279万元扶贫资金"虚假信息，以

包食宿、日结 40 元生活费为诱饵吸引老人"听课"。老人在刘某诱导下，用一陌

生链接下载“乡村振兴”诈骗 APP。APP 内老人需提供身份信息、银行卡开户信

息等，后老人的信息被用于注册电子银行卡，这些银行卡被用于非法资金“洗钱”。

刘某还谎称需通过"刷流水"完成任务才能领取扶贫款，部分老人被以“流水不足”

“贡献度不够”告知无法完成任务，甚至让这些老人垫资进而骗取老人钱财。据

统计，刘某连续三日组织 80余名老人参与。 

目前，嫌疑人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房山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警方对参与老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涉案银行卡后续均遭冻结，征信记录也或将受

到影响。警方指出，此类行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涉案老人虽被蒙蔽

但客观上成为洗钱环节。 

涉案老人是否涉嫌违法犯罪？能否自证清白？国家“双千计划”法学专家、

芙蓉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平凡进行了法律解读。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资金来源

违法，仍实施掩饰、隐瞒行为。若老人确被蒙蔽，对资金性质毫不知情，且无犯

罪故意，则不构成洗钱罪。 

司法机关需审查老人是否主动参与洗钱操作（如提供账户、协助转账）、是

否从洗钱活动中获利、是否与上游犯罪人员存在共谋等。若老人仅因轻信他人而

提供银行卡，未主动参与后续操作，且无获利，则犯罪可能性较低。 

实际办案过程中，司法机关会结合老人文化程度、认知能力、行为表现及证

据链条综合判断。例如，若老人能提供与诈骗分子的聊天记录、转账时的不知情

陈述等证据，可佐证其主观无故意。 

涉案老人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自证清白： 



1.提供客观证据证明不知情。如行程与通讯记录：证明在洗钱活动发生时，

老人未与犯罪分子接触或参与相关操作。账户流水与交易记录：若老人账户仅被

临时借用，且无频繁、异常的大额资金往来，可佐证其未主动参与洗钱。证人证

言：亲属、邻居等可证明老人日常行为正常，无参与非法活动的迹象。 

2.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如实陈述事实：向警方或检察机关详细说明被蒙蔽的

过程，包括如何认识犯罪分子、被诱导的具体方式等。提供线索协助侦查：若老

人掌握犯罪分子的其他信息（如联系方式、藏匿地点），应及时提供，以证明其

无共谋故意。 

3.申请法律援助或律师辩护。发表专业法律意见：律师可帮助老人梳理证据

链条，制定辩护策略，并向司法机关提交无罪或罪轻的辩护意见。申请证人出庭：

若关键证人（如介绍老人参与活动的中间人）能够出庭作证，证明老人确被蒙蔽，

则对老人有利。 

陈平凡表示，在某些情况下，老人也有可能面临法律风险。若老人因轻信他

人而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如未核实资金来源、未咨询亲友），虽不构成犯罪，但

可能被要求承担一定民事责任（如赔偿因账户被用于洗钱而给银行或其他受害人

造成的损失）。若老人因文化程度、生活经验等因素，对资金性质“应当知道”

而放任不管，则可能被认定为“间接故意”，涉嫌犯罪。例如，老人曾多次收到

银行关于账户异常交易的提醒，但仍未采取措施。司法实践中，法院在量刑时会

考虑老人的年龄、身体状况等因素。若老人被认定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且认

罪态度良好，可能从轻、减轻处罚，甚至免予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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